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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全國花式滑冰分齡排名賽  
簡    章(修訂版) 

台體字第 0930154764號 
體委競字第 0930021596號 

(93)冰協正字第 125號 

一、主旨：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三條第一條第〸款規定辦理，

以及為推廣全國滑冰運動暨獎勵升學，提升國內青少年冰上運動水準，以提倡全民運動

為目的。 

二、 (1) 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2)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滑冰協會、台灣冰動滑冰場 
(3) 協辦單位：台北市體育會滑冰委員會、台灣省體育會滑冰協會、台中市政府教育 

局、台中市體育會、新竹市體育會滑冰委員會、台中市體育會滑冰委 
員會、台中縣體育會滑冰委員會、嘉義市體育會滑冰委員會、台南市 
體育會滑冰委員會 

(4) 贊助單位：寶來金融集團、中央產物保險、瑞富期貨、寶來投信 

三、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24日(星期五) 中午 13:00至下午 18:00  

四、 報到時間：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24日(星期五) 上午 12:00 

五、比賽地點： 台灣冰動滑冰場 (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 84號 1樓) 

六、報名手續： 

(1) 報名表﹕請在比賽官方網站 www.figureskating.com.tw 下載報名表。 

(2) 繳驗證件：學生須繳學生證或學籍證明影印本 2份 

報名費：新人組每人 500元，每增加項多付 200元；團體組每隊 2000元整 

選手組、高中、大專社會、雙人組每位 800元，每增加一項多付 200元 

七、報名地點：(1)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Tel：(02)8771-1451 
                台北市朱崙街 20號 6樓 610室         Fax：(02)2778-2778 
              (2) 台灣冰動滑冰場                   Tel：(02)2696-0096 
                台北縣汐止市新台五路一段 84號 1樓   Fax：(02)2696-0909 

八、報名方式：(1) 傳真或通信至中華民國滑冰協會報名(即日起至 12月 15日止以郵戳為 

憑)，報名費以匯票寄至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2) 或至台灣冰動滑冰場繳交報名表格、證件影本及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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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比賽項目：【第一部份】 
(1) 幼童(男、女)組：    自由花式 
(2) 國小一至二年級新人男子組：  自由花式 
(3) 國小一至二年級新人女子組：  自由花式 
(4) 國小三至四年級新人男子組：     自由花式 
(5) 國小三至四年級新人女子組：     自由花式 
(6) 國小五至六年級新人男子組：     自由花式 
(7) 國小五至六年級新人女子組：     自由花式 
(8) 國中新人男子組：       自由花式 
(9) 國中新人女子組：       自由花式 
(10) 國小一至六年級男子選手組：     長曲自由花式 
(11) 國小一至六年級女子選手組：     長曲自由花式 
(12) 國中 男子選手組：      長曲自由花式 
(13) 國中 女子選手組：      長曲自由花式 
(14) 高中 男子組：       長曲自由花式 
(15) 高中 女子組：       長曲自由花式 
(16) 大專、社會男子組：      自由花式 
(17) 大專、社會女子組：      自由花式 
(18) 雙人花式滑冰組：      自由花式 

【第二部份】： ISI分齡分級賽項目： 連接步、跳躍及旋轉、個人規定動作、藝術美感、個
(雙)人道具秀、個人基礎前進滑行剪冰賽 

〸、【第一部份：花式滑冰】 

(1) 花式滑冰 須自選音樂，各組之規定時間如下：  
  幼童(男、女)組   ：自由花式 時間 1分鐘為限(±10秒)。 
  國小新人組    ：自由花式 時間 1.5 ~ 2分鐘(±10秒)。 
  國中新人組    ：自由花式 時間 1.5 ~ 2分鐘(±10秒)。 
  國小一至六年級選手組  ：長曲時間依參加之級數而定。 
國中選手組     ：長曲時間依參加之級數而定。 

  高中組     ：長曲時間依參加之級數而定。 
大專、社會組     ：長曲時間依參加之級數而定。 
雙人花式表演賽(不分組) ：自由花式 時間 2.5~3分鐘為限。 

(2) 自由花式之規定動作： 
a) 幼童(男、女)組：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基礎花式一級~基礎花式五級 之其中一級
比賽，並依各級之規定動作演出。 

b) 國小及國中男、女新人組自由花式：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花式一級~花式四級 之
其中一級比賽，並依各級之規定動作演出。 

c) 國小一至六年級選手組：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花式五級~花式八級 之其中一級比
賽，並依各級之規定動作演出。 

d) 國中選手組：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花式五級~花式〸級 之其中一級比賽，並依各
級之規定動作演出。 

e) 高 中 組：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花式四級~花式〸級 之其中一級比賽，並依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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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動作演出。 
f) 大專、社會組：報名表上須註明 ISI花式四級 ~ 花式〸級之其中一級比賽，並
依各級之規定動作演出。 

g) 雙人花式(不分組)：自由花揮，動作不限。 

〸一、第二部份：ISI分齡分級賽項目 
(1) 連接步比賽(FOOTWORK) Music length: 1 minute for all levels： 
連接步比賽，不可有超過一圈之跳躍或任何旋轉之動作，可以各種轉 3、雙 3、括弧、 
外鉤、內鉤或舞步組合自由發揮，搭配飛燕、蟹步、Ina Bauer、連蓬等動作，並配
合音樂節奏、速度、創意，自由表現。選手須自備 1分鐘音樂，適合所有花式 1~10
級者參加。 

(2) 跳躍及旋轉比賽(JUMP & SPIN)： 
兩人 1組，(1人比跳躍，1人比旋轉每種可試 2次，擇優計分) 

  Jump 跳躍 Spin 旋轉 

Low 基礎級 
ALPHA~DELTA 
基礎 2級~5級 

2-Foot Hop 
Bunny Hop 

2-Foot Spin 

Medium 低階級 
FS1~FS3 
花式 1~3級 

1/2 Flip 
Toe Loop 

2-Foot Spin 
1-Foot Spin 

Intermediate 
中階級 

FS4~FS5 
花式 4~5級 

1/2 Loop 
Axel 

Sit Spin 
Back Spin 

High 高階級 
FS6~FS10 
花式 6~10級 

Double Salchow 
Double Loop 

Flying Camel 
Flying Sit Spin 

 
(3) SOLO COMPULSORIES 個人規定動作比賽(每人限做 1次，失敗不得重來)： 
各級花式中均有 6項規定動作，以下所列為大會指定各級之 3種規定動作(採分齡
分級制)。 
※ 參賽選手須以少許連接步串連屬於自己等級之 3種規定動作，並須於 1分鐘內依規
定次序完成， 
※ 逾時或次序顛倒將不計分。 

Freestyle 1花式 1級: Forward Inside Pivot / Forward Spiral / Waltz Jump 
Freestyle 2花式 2級: 1/2 Lutz / 1-Foot Spin / Ballet Jump 
Freestyle 3花式 3級: Salchow Jump / Backward Pivot / Toe loop Jump 
Freestyle 4花式 4級: 1/2 Loop Jump / Sit Spin / Flip Jump 
Freestyle 5花式 5級: Back Spin /Axel Jump /Combination Spin 
Freestyle 6花式 6級: Combination Spin / Split Falling Leaf / Double Salchow 
Freestyle 7花式 7級: Axel Combination / Flying Camel Spin / Opposite Jump 
Freestyle 8花式 8級: Double Loop / Flying Sit or Axel Sit / Jump Combination 
Freestyle 9: Double Flip / Opposite Axel or Double Axel / Flying Camel Combination 
Freestyle 10: Dbl Axel Jump Combination /Death Drop / 3x Arabian or Butterfly Jumps 

 
(4) ARTISTIC SKATING (Music length: 1.5 minute for all levels) 
藝術美感比賽：(音樂：1.5分鐘，每級均同)選手須自備音樂，並應注意強調動作美
感、編舞、踩刃、速度、創新動作及對音樂之感覺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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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POTLIGHT SOLO PROGRAM人物造型與戲劇個人道具秀： 

(基礎花式1級~花式3級，音樂：1分鐘；花式4級~5級，音樂：1.5分鐘；花式6級~10級，
音樂：2分鐘) 
強調服裝造型加道具之知名角色人物(CH)、影視卡通戲劇主題(DR)及輕鬆感性動人
表演(LE)。此項比賽不考慮技術上之評分。 
角色人物(CH) – 如:大力水手、超人、蜘蛛人、美國西部牛仔、瑪丹娜等等。 
戲劇主題(DR) – 能夠強烈表現出情感的宣洩及對戲曲歌劇的詮釋，如百老匯歌舞劇 

之貓劇、歌劇魅影、歌劇 Evita等。 
感性表演(LE) – 包含所有曲目不符合以上角色人物(CH)及戲劇主題(DR)者皆屬之。 

(6) STROKING個人基礎前進滑行剪冰賽： 
個人基礎前滑推刃 及 前進交叉剪冰(須做順時針及逆時針 2種方向)。 
限基礎 2級~基礎 5級者( Alpha~Delta )參加，採分齡分級比賽。 

〸二、團體花式舞蹈賽：A團體花式組 B街舞組 
A. 團體花式：4~5分鐘（正負〸秒）比賽人數 8~30人 
(1) 節目中有過度的（定點）靜止動作將給予低分 
(2) 舞曲必須在音樂開始後的〸秒內開始動作 
(3) 所有戲院的大型裝飾布景是不允許的 
(4) 只有允許個人攜帶的配件（道具）直接溶入表演的節目中 
(5) 將給予兩個分數：a.節目的構圖 b.表現 

a. 節目的內容：空間填充、節拍、速度、動作難度 
b. 藝術印象：創意、音樂與動作之間的協調一致、節目的服裝特色 

B.  團體街舞溜冰： 3~4分鐘（正負〸秒）比賽人數以 6~16人。 
(1) 節目中有過度的（定點）靜止動作將給予低分 
(2) 舞曲必須在音樂開始後的〸秒內開始動作 
(3) 所有戲院的大型裝飾布景是不允許的 
(4) 只有允許個人攜帶的配件（道具）直接溶入表演的節目中 
(5) 將給予兩個分數：a.節目的構圖 b.表現 
(6) 節目的內容：空間填充、節拍、速度、動作難度 

〸三、參賽資格：限中華民國國籍者，非本國國籍者列為表演賽。 

〸四、參賽及組別限制：選手須依規定報名，不得有越組或降組之情事。 
(1)  國小至國中組，連續 2年參加過縣(市)級以上以或國際賽 ISI 5級(含)以上之比賽獲 
得前三名者，可報名選手組。 

(2) 國小至國中組，雖未曾參加過國內外各項花式競賽，但至少須有 Axel之實力，方可 
報名選手組。 

〸五、獎勵：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三條第一條第〸款規定： 
(1) 參加本項比賽，其實際參賽隊伍(人)數在〸六個以上，獲得最優級組前六名；或參賽
隊伍(人)數在八個以上，獲得最優級組前三名，方得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
生升學輔導辦法規定，申請甄試輔導升學。 

(2) 選手組：前三名頒發 獎牌、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 獎狀 (依參賽人數頒發)。 
(3) 新人組：第一名至第三名頒發 獎牌、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頒發 獎狀。 
(4) ISI項目：各名次一律頒發 獎牌、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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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團體冰舞項目：第一名至第三名頒發 獎盃、獎牌、獎狀。 

〸六、附則： 
(1) 參賽者可依年級(年齡)、ISI等級，自由報名參加簡章上所列之項目。 
(2) 自選音樂者限使用卡式錄音帶或單首音樂 CD片，僅限錄選手個人使用之音樂，嚴
禁使用內容有歌詞或對白的錄音帶，卡帶內外或 CD片必須標明選手類項、姓名、
組別，並於 12月 23日抽籤或報到時時繳交大會。 

(3) 花式比賽及 ISI分齡分級項目，參照國際比賽規則。 
(4) 各級選手曾參加 93年 7月全國賽菁英組比賽，可自選 ISU長曲或 ISI相同等級。 
(5) 抗議須於當項比賽結束後〸五鐘內，(可先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
裁判長提出，並繳保證金貳仟元，抗議有效所繳保證金將退還，抗議不成則所繳保

證金沒收。裁判團之判定視為最後判定，不得再提出異議，若此抗議涉及排名，則

需在名次公布後〸五分鐘內提出。 
(6) 如發生規則未明定之事件，由裁判團決定，不得異議。 
(7) 報名參賽者，則認為已確實認同競賽規程，對競賽規程不得提出任何異議和抗議。 
(8) 參賽者的食、宿、交通等皆請自理。 
(9) 選手抽籤於 12月 23日晚上 20:30在冰場內舉行，選手未到場抽籤者則由裁判長代
抽，領隊會議於 21:00~21:30在冰場會議室舉行，隨後即舉行裁判會議。 

〸七、懲戒： 
(1) 參賽者不得跨兩組(限報一組)比賽或降組比賽，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2) 參賽者報名繳交資料不全者不受理，如有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則取消比賽資格。 
(3) 提出抗議時，未依照抗議規定程序提出，而以非法手段抗議以致影響比賽進行，視其
嚴重性，可取消其參賽資格。 

(4) 比賽期間污衊裁判，干擾比賽之處理： 
(a) 比賽期間之定義：所謂比賽期間為裁判報到日期開始至比賽的賽程結束之隔日。 
(b) 污衊裁判之定義：比賽期間在公開場合以言語文字或行為污衊裁判及工作人員 
皆屬之。干擾比賽之定義：比賽期間咆哮會場或以異物擲入會場內，造成比賽

中斷皆屬之。 
(c) 處理規定：比賽期間如發生上述情形者裁判長應先中止比賽進行，請大會工作
人員將干擾會場人員驅離比賽會場，並於場地整理後，繼續進行比賽，在該項

比賽結束後，由裁判長查證後，經裁判連署後呈報主辦單位。 
(d) 懲戒規定：比賽期間如發生上述第(b)項及第(c)項情形者，視情節輕重將對污衊
者及干擾者之本人或教練、選手、親友作以下處分：(1)取消比賽資格及成績 (2)
禁賽一年或一年以上 (3)於懲戒期間禁止參與本會任何活動。 

〸八、申訴：受處份之選手或教練認為有遭任何不公平或自身權益受損者，可於判決後〸天 
內以書面呈報本會處理。 

 
〸九、備註：直排輪、並排輪與刀式滑冰異曲同工，歡迎全國青少年報名參與冰上活動。  


